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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111學年度第一次家長委員會議記錄 

 

會議時間：111 年 9 月 24 日 AM 11:10~12:30 

會議地點：中壢高商志道大樓六樓講義堂 

一、 主席致詞：（當選委員互推沈美華委員擔任主席） 

本學年度家長委員經第一次家長代表大會共選出 29 人，目前委員出席人數

有 23 人，委託 3 人(見委員簽到表，如附件一)，已符合「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

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」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，家長會應有委員總數二

分之一以上出席，主席宣布委員會議開始。 

二、 校長致詞：恭喜各位代表當選 111 學年新科委員，緊接在本次會議中要選

出常務委員以及會長。 

三、 選舉 

1. 選舉 111 學年度家長會常務委員 

2. 選舉 111 學年度家長會會長 

四、 公告選舉結果 

1. 常務委員選舉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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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會長選舉結果：由沈美華委員以 25 票當選 111 學年度新任家長會長 

 

五、 新任會長致詞：謝謝各位委員的信任，讓美華有機會帶領大家繼續在壢商

為我們的孩子一起努力。 

 

六、 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選(推)本會 110 學年度家長會財務委員、監察委員案及家長會總幹

事 

說明：依據本章程第 10 條第 3 項及 15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。 

決議：會議中推舉陳慧真擔任財務委員、沈俸江擔任監察委員。由會長聘

請彭惠蓮委員擔任家長會總幹事、邱金梅委員擔任家長會副總幹

事。 

 

案由二：請選派委員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，請討論。詳如手

冊第 19頁。 

說明：依據本章程第 11 條第 8 款「推選代表出席學校校務會議、教師評

審委員會及其他相關會議」之規定辦理。 

決議：委員自主加入參與學校法定會議人數及名單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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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組別 會名 人數 家長委員 備註 

1 文書組 校務會議 1 沈美華 家長會長 

2 課務組 課程發展委員會 3 謝裕芬、邱金梅、徐稚雁 
含綜職科

家長一人 

3 特教組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 彭惠蓮   

4 輔導室 
學生輔導工作暨生命教育

及家庭教育委員會 
1 陳慧真   

5 輔導室 申訴評議委員會 1 鄭沛慈 
不可與獎

懲同一人 

6 訓育組 工讀獎助金審查委員會 1 沈俸江   

7 訓育組 
校園食品規範督導考核暨

午餐供應會 
3 李佩婷、陳麗竹、謝裕芬   

8 衛生組 健康促進委員會 1 宋鴻讓   

9 生輔組 獎懲委員會 1 邱金梅 
不可與申

訴同一人 

10 生輔組 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 葉佳雯   

11 生輔組 
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

議 
1 宋明倫   

12 生輔組 服制委員會 1 陳信衛   

13 生輔組 
教師輔導管教辦法訂定會

議 
1 陳虹吟   

14 註冊組 
向學生收取費用審議委員

會 
8 

彭惠蓮、李佩婷、陳麗

竹、邱金梅 

林昇達、柯佩蓉、馬志

昇、徐稚雁 

含綜職科

家長一人 

15 註冊組 
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

組會議 
1 黃文進   

16 註冊組 
學生學習評量工作小組會

議 
1 葉佳雯   

17 人事室 教師評審委員會 1 陳俊宏   

18 進修部 
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

方案校內執行小組 
1 沈俸江 

建議高三

家長擔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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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由三：為因應會務需要，本屆家長會擬聘請會務人員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依據本章程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。 

決議：由會長聘請王巧巧幹事與沈禎娥老師擔任 111 學年會務人員 

 

七、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：無 

 

八、主席結論：感謝各位委員的出席，今天才能順利選出常委與會長。 

 

九、散會：時間 ( 12 ：30 ) 

 

十、會議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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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
